
附表一 違建分類及拆除優先順序 

類別 類組 項目名稱 說明 

A 

優 

先 

拆 

除 

A0 施工中 

工程尚未完成，現場有工人、機具、施工材料、廢

料或其他足證施工階段尚未完成之事物，或已完成

尚未進駐使用。 

A1 政策性案件 本府核定或決議優先拆除之專案案件。 

A2 

影響公寓大廈

或社區公共權

益或安全 

1、影響公寓大廈或社區公共權益或安全，經公寓大

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檢舉之案件。 

2、明顯影響公寓大廈或社區公共權益或安全，經該

棟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

過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共同連署檢舉之案件。 

高等檢察署、地

方檢察署、高等

法院或地方法

院函請本府依

法限期拆除者 

經高等檢察署、地方檢察署、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

函請本府依法限期拆除者。 

占用本府管理

土地經專案核

准拆除者 

占用本府管理之河川公地、公有土地、道路、騎樓

及無遮簷人行道之違建，經主管機關簽報本府核定

以專案拆除者。 

影響市容及公

共安全之實質

違規廣告物 

1、無法補辦執照或無法申請設置之廣告。 

2、大型竹架廣告。 

B 

影

響

公

共

安

全 

B0 

至

B3 

影響公共安全 

1、供不特定對象使用，具高危險性及出入人員眾多

之場所，如視聽歌唱、理容院、三溫暖、舞廳、

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資訊休閒業、

飲酒店、電影院、歌廳、夜總會、補習班、百貨

公司、大賣場、營業性廚房、旅館、保齡球館、

學前教育設施、醫院、社會福利機構、遊藝場、

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大型餐廳、加油（氣）

站、工廠、宿舍、出租套房等使用。 

2、違建人(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檢具下列資料

佐證違建具部分證明者，得酌予調整類別： 

 



 

檢

具

資

料 

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與設備安全

檢查報告書 

經建築師或相關

技師簽證結構安

全無虞 

類 組 

類

組

判

定 

未檢具 B0 

○  B1 

○ ○ B2 

○表示取得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合格證明文

件 

占用防火巷或

防火間隔 

違建人(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檢具下列資料佐

證違建具部分證明者，得酌予調整類別： 

檢具資料 1小時防火時效證明 類 組 

類組判定 
未檢具 B2 

○ C 

○表示取得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合格證明文

件 

屋頂平台之違建 

違建人(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檢具下列資料佐

證違建具部分證明者，得酌予調整類別： 

檢具資料 
無礙逃生避
難之證明 

未圍封且未作居
室使用之證明 

類組 

類組判定 

未 檢 具 B1 

○  B2 

○ ○ B3 

○表示取得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合格證明文

件 

※圍封之定義：除既有女兒牆及必要性結構柱外，

不得有壁體或門窗。 

嚴重污染環境

之違建 

經本府環境保護局認定有嚴重污染環境須優先拆除

之違建，分類為 B0 類組。 

嚴重影響消防

安全之違建 

經本府消防局認定有嚴重影響消防安全須優先拆除

之違建，分類為 B0 類組。 

占用道路，嚴重

影響交通安全

之違建 

經道路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認定有占用道路情形，

並經本府交通局或消防局認定有嚴重影響交通安全

及消防安全須優先拆除之違建，分類為 B0 類組。 



C C 

一般性案件 1、設置於建築空地違建。 

2、一幢一戶(透天厝)之屋頂平台違建。 

3、開放空間違建。 

4、法定空地及一般空地違建。 

5、露臺違建。 

6、天井違建。 

7、夾層違建。 

8、陽台違建。 

9、其他非屬 A、B類別之違建。 

1、本表拆除順序說明如下： 

(1) 以 A 類組拆除案件為最優先。 

(2) 拆除資源(人力、機具、經費）次要用於 B 類別(其中以 B0 類組優先)拆除案

件。 

(3) 剩餘拆除資源用於 C類組拆除案件。 

2、違建同時屬二類組以上者，按拆除順序較為優先之類組處理方式辦理。 

3、本市違建拆除順序原則上依本表排定拆除。但基於維護公共安全、衛生或社會

矚目等重大特殊性專案案件，不在此限。 

4、本府得成立桃園市政府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事件審議小組，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單位)移送案件予以審查，確認拆除對象及拆除順序。 

 

           


